巴林右旗殡仪服务中心土地租赁合同
甲方：巴林右旗殡仪服务中心
乙方：
依照《民法典》、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本着“公开、诚信、平等、自愿”的原则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，耕地承包事宜达成如下条款，以兹共同遵守。
一、耕地基本情况
甲方耕地坐落于巴林右旗大板镇东郊8公里处现巴林右旗殡仪服务中心内，耕地总面积约170亩。具体位置为，东：距公墓中心路西边30米，南：到惠民大酒店北边，西：到围栏边，北：到围栏边。
二、土地用途
乙方承包甲方该土地用途为耕地。
三、租赁期限、金额及其他约定事项
租赁期限自      年  月 日至     年 月 日止。该耕地年租金为每年贰万柒仟伍佰肆拾元整¥：27540.00元（每亩租金为162元），租赁期限为三年，租赁费用一年一结算。乙方向甲方交纳承包费以票据为证。

四、双方的权利与义务

甲方拥有耕地所有权。乙方拥有耕地使用及自主经营权。

甲方确保该耕地没有任何争议或纠纷。乙方只能种植法律许可的农作物，不得改变耕地性质及用途，不得转租他人，不得种植树木、搭建房屋。
乙方可以自行投入进行打井、修渠、铺设灌溉管道等建设项目，甲方不得干涉。合同到期后，乙方的投入建设可以撤走的由乙方撤走，不能撤走的乙方不得破坏并归甲方无偿所有。
五、违约责任
在本合同有效期间，除不可抗拒因素外，甲、乙双方中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，如甲方提前终止合同，甲方全额退还当年承包费并按所种植的农作物赔偿当年的损失；如乙方违约，甲方不予退还已交承包费并无偿收回该耕地，涉及违法的由乙方自行承担法律责任。
六、补充与变更
在本合同有效期间，甲、乙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协商对本合同进行修改或补充，由此形成的补充合同经双方签字后生效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应。
七、争议的解决
合同双方当事人对本合同有关条款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，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。如果双方通过友好协商不能解决争议，则可通过提起诉讼交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决。
生效条件

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九、其 他
本合同不因甲方法人变更而变更，本合同一式三份，具有相同法律效力。各方当事人各执一份，其他用于履行相关法律手续。未尽事宜另行协商补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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